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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市 统 计 局 文 件 
苏统〔2023〕97 号 

 
 
 

关于集中开展 2023 年度苏州市 

诚信统计承诺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级市（区）统计局: 

为进一步压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工作责任,加

强和完善全市统计信用体系建设，持续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，现

就 2023 年度集中开展苏州市诚信统计承诺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对象 

全市 2023 年度新增联网直报单位主要负责人、法人和具体

从事统计报表业务人员。 

二、组织方式和时间 

苏州市统计局集中组织，各县级市、区统计局具体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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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20 日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加强信用宣传。开展诚信统计承诺工作是构建统计信

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各地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

导，加大统计信用工作宣传。引导联网直报单位及其统计从业人

员增强依法统计、诚信统计意识，为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和服务水

平提供扎实保障。 

（二）统筹组织实施。各地要统筹安排，精心谋划，确保工

作质量和效果。根据自愿原则，组织本辖区 2023 年度新增联网

直报单位书面签署《苏州市统计调查单位诚信统计承诺书》（附

件 1）和《苏州市统计从业人员诚信统计承诺书》（附件 2）。承

诺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由承诺人员或承诺单位留存，一份由各县级

市、区统计局归档。 

（三）及时归集上报。各地要建立统计信用承诺管理台账，

做好登记、归档工作，及时汇总承诺签订情况。于 9 月 28 日前

将《2023年度新增联网直报单位诚信统计承诺书签订情况表》（附

件 3）电子版通过有度即时通报送至市局统计执法监督局。 

联系人：肖鹏飞，联系电话：68610578。 

 

附件：1.苏州市统计调查单位诚信统计承诺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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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苏州市统计从业人员诚信统计承诺书 

3.2023 年度苏州市新增联网直报单位诚信统计承诺 

书签订情况汇总表 

 

 

 

苏州市统计局 

2023 年 7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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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苏州市统计调查单位诚信统计承诺书 

 

为全面推进依法统计、诚信统计，营造良好统计生态环境，

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、准确性，加快构建统计守信激励和失信惩

戒长效机制，本单位郑重作出如下诚信承诺： 

一、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

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提供统计

调查所需资料，不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，不迟报、

拒报统计资料。 

二、依法履行统计职责，依照统计调查制度（方案）的规定

如实搜集、报送统计资料，不自行修改依法搜集、整理的统计资

料，不伪造、篡改统计资料，不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、抵制

统计违法行为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，不为了骗取荣誉称号、物质

利益而编造虚假统计资料。 

三、积极配合统计调查和统计执法检查，如实答复统计检查

查询书，不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

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、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。

在接受调查和执法检查过程中，提供真实、完整的统计报表、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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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台账、原始记录、相关会计科目、基础票据、出入库单、购销

合同、结算凭证及销售明细账等资料。 

四、坚持独立上报统计数据。统计工作由我单位统计人员（或

会计人员）独立完成，并经单位领导审核，坚决抵制任何单位和

个人对统计数据的干扰，通过联网直报直接报送。 

以上内容是否同意向社会公开：是□  否□ 

 

单位负责人（或委托代理人）签名： 

承诺单位（公章）： 

承诺日期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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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苏州市统计从业人员诚信统计承诺书 

 

诚信统计，提供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的统计资料是统计

人员的基本职责，作为统计从业人员，我学习了统计法律法规规

章等有关规定，了解了统计工作基本要求和工作责任，本人作出

如下诚信承诺： 

一、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

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提供统计

调查所需资料，不迟报、拒报统计资料。 

二、依法履行统计职责，依照统计调查制度（方案）的规定

如实搜集、报送统计资料，对提供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

性负责，不自行修改依法搜集、整理的统计资料，不伪造、篡改

统计资料，不为了骗取荣誉称号、物质利益而编造虚假统计资料。 

三、积极配合统计调查和统计执法检查，坚决拒绝和抵制任

何形式的统计弄虚作假行为。 

四、遵守统计工作规范，发生人员变动及时做好工作交接并

报备所在辖区统计机构，积极参加统计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，提

高统计调查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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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内容是否同意向社会公开：是□  否□ 

 

 

承诺人： 

承诺单位（公章）： 

承诺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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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 

2023 年度苏州市新增联网直报企业诚信统计 

承诺书签订情况汇总表 
 

         县（市）区统计局 

序号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
企业负责人 

（法人或委托代理人） 
统计从业人员 承诺时间 

备注 

（是否同意公开） 

1    

 

  

2    

 

  

3    

 

  

…    

 

  

    

 

  

    

 

  

    

 

  

    

 

  

本地区承诺企业共计       家。 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
 
 
 
 

  苏州市统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7 月 27 日印发 




